2017、2018年毕业生学费和国家助学贷款补偿资格申请指引
一、系统操作
1.学生登录网址：http://gxzz.gxeduyun.net/pros/identity/indexxfbc.action
    2.政策执行标准：《广西壮族自治区财政厅等五部门关于印发广西壮族自治区学生资助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桂财规〔2019〕3号）中的附件10《广西高等学校毕业生学费和国家助学贷款补偿实施细则》
3.系统操作流程：
[bookmark: _GoBack]申请资格申请：学生登录注册—填写申请信息、上传相关证明附件—提交到县级学生资助中心现场审核—系统导出申请表、申请人当场签字确认—县级审核提交市级—市级审核提交省级—省级审核
拨付资金申请：资格省级审核后自动转为已审核通过的拨付申请。县级一般不需要再做处理，打印今年相关统计表格存档和报送上级留存。
二、资格标准
（一）基本要求
1.毕业当年自愿到我区基层单位工作，与单位办理就业手续（签订劳动合同、聘用合同或录取通知）并实际到岗。毕业当年是指毕业当年的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止，因聘用单位录取程序原因最迟可延迟至毕业次年的 3 月 31 日止。
2.在同一基层单位连续就业时间在 3 年以上（含 3 年）。申请时间按自然年计算，如2016年毕业且签订劳动合同，申请时间可以选择2019年3月和2020年3月，连续工作时间至少要求到2019年3月。
3.基层单位指：（1）县级人民政府驻地以下地区（不含县级政府驻地乡级行政区，下同）机关、事业单位，包括乡（镇）政府机关、农村中小学和幼儿园、国有农（林）场、农业技术推广站、畜牧兽医站、乡镇卫生院、计划生育服务站、乡镇文化站和大学生村官任职单位等。基层机关、事业单位主要为上述所列单位，申请人进入上述单位途径以及担任岗位不做限制。
（2）实际工作（包括二次定岗）现场地处我区县级人民政府驻地以下地区的气象、地震、地质、水电施工、煤炭、石油和天然气开采、航海、核工业、土木工程建筑业（铁路、隧道、道路、桥梁、管道工程）等中央和自治区直属单位艰苦行业生产第一线。艰苦行业范围主要为上述艰苦行业，营业范围若无上述范围均不属于补偿范围。生产一线是指直接参与艰苦行业一线工作的人员。如水电施工人员、铁路建筑人员、石油开采人员。如加油站不属于艰苦行业，艰苦行业范围已限制为石油开采。
三、申请材料
（一）基本材料
1.《广西学费和国家助学贷款补偿申请证明》、学生个人身份证和银行储蓄卡、毕业证、劳动合同（聘用合同或录取通知）、签订劳动合同的基层单位为毕业生连续缴纳三年社会保险（或住房公积金）等材料（社保局或公积金管理处流水或证明）。若有二次分配工作地，需附相关材料。
2.申请人提供《广西学费和国家助学贷款补偿申请证明》需用2020年最新版证明。县区学生资助部门对艰苦行业无法判断，可以要求申请人提供企业营业执照。
3.申请人在中央和自治区直属单位艰苦行业生产第一线工作，申请地点应为劳动合同签署单位所在县区学生资助部门。涉及多个现场办公地，由劳动合同签署单位出具二次现场工作地分配证明。如签到劳动合同的铁路建筑公司在西乡塘区，已经由公司派往横县、田阳县乡镇工作，那么申请补偿地点为西乡塘学生资助部门，并附上2次分配工作地证明。
四、特殊情况处理
1.毕业当年就到基层工作，但3年工作期间内基层单位不签合同、不缴纳社保或公积金，原则上材料不齐全不予补偿。
2.毕业当年就到基层工作，基层单位1年后才签署合同或1年后才缴纳社保。除提供后两年合同、社保或公积金材料外，还需由单位主管部门（比如教育局、卫生健康委、公安局等）开具证明，包含实际到岗工作时间、在岗工作时限、用工性质等信息。（前两年签署合同，第三年不签署合同的实际连续3年基层工作人员同样适用）
3. 国家机关、事业单位人员毕业当年就到基层工作，后因调动、提拔到其他单位工作，属于编制不在原单位或劳动关系和原单位发生改变，工作地点无论是否属于基层单位、范围的，在编人员提供人社或组织部门材料，可以继续补偿。
4.因工作需要并经主管单位（主要指县级以上单位）同意，基层单位或工作地发生变更仍符合补偿条件的，可申请补偿，除了规定申请材料，需另提供主管单位重新分配或调配岗位的材料（如非在编机关、事业单位人员提供教育局、卫生等部门的调令或证明；中心校老师在中心校所辖学校调动提供中心校证明；铁路局、电业公司提供人事部门调令或证明）。
5.因申请人原因主动离职原基层单位后，又考取或应聘到基层单位的不予补偿（包括申请人工作未满3年且无调动手续，自主更换基层单位的，不予补偿）。
6.学生毕业当年就业单位属于基层单位，3年内由于改制、合并、更名等原因导致不再属于基层单位的，出具单位变动材料，可以补偿。
